
 

 

CACV 332／2006 
香港特別行政區 
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

民事上訴 2006年 第 332 號 
 

(原本案件編號：土地審裁處 LDBM 393 of 2004；LDBM 394 of 2004： 
LDBM 48 of 2005；LDBM 53 of 2005) 

被上訴人代表                    

鍾沛林律師行              

      茲有收到昨天 2018 年 9 月 27 日回覆有關本人 2018 年 9 月 25 日傳真信件中關聯之
文件檔加入之第 28 份文件只 5頁, 頁碼有錯, 敬請更正, 如下: 
 

21 2006.9.21 上訴人去信被上訴人代表鍾沛林展示即將存 

檔的上訴檔夾目錄，如有意見應及時回復！ 

92-95 

22 2006.9.26 鍾沛林律師 收收 96 

23 2006.10.03 餘敏奇常務官 指示鍾沛林律師 7天內對 

上訴人檔夾目錄提出修定意見 

97 

24 2006.10.25 鍾沛林律師行存檔 提出反對意見  98-104

26 2006.12.04 餘常務官認同反對意見只略加修改後 的指示  105 

27 2007.4.18 上訴庭鄧國楨 判決書 要求上訴人 

務必要以 「單方面以書面提出」了駁回 

106 

28 2007.4.27 上訴人 只得「單方面以書面提出」申請 

但法庭至今尚末處理 

如鍾沛林末获本文可由如下網址下載： 

  www.ycec.com/LDBM/cacv332/070427.pdf 

107-111

 

謹此！ 
 

2018 年 9 月 28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cv332 上訴人: 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n Zhen Man( 林哲民) 

 

 
 鍾沛林律師行   

香港德輔道中 244-252 號 同業商業大廈十四樓  
Tel: 2543-3011 Fax: 2815-3571 
 
上訴人林哲民地址： 
官塘興業街 14-16號永興工業大廈 13字樓 C-4室 (已出租，只可收取普通信件) 
深圳市鹽田區沙頭角恩上路 20 社區 1 棟 C-207       

Tel: 86-755-25353546  Tel : 3618-7808 3116-0137   Fax : 3111-4197  3007-8352 
 

 

 
 


